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福建省水利厅

我方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 （     ） 为投标代理人，代表我方参加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的投标，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谈判、澄清、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法定代表人：XXX 身份证号：XXXXXXXX手机：XXXXXXXXX
投标代理人：XXX 身份证号：XXXXXXXX手机：XXXXXXXXX

授权方

投标人：XXXXXX有限公司（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
接受授权方

投标代理人签字：（   ）
签署日期：202X年X月XX日

附：法定代表人、投标代理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附件2
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致福建省水利厅: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经营，并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情形。

我单位(本人)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我单位(本人)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含自然人)；

2.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否则，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

附件3
承诺函

致：福建省水利厅

我方承诺中标后：

将认真做好典型经验成果的宣传推广，并在我方的总网首页或所属的报刊杂志开设专题（专刊），采取图文并茂等方式全面宣传报道福建河长制十周年经验成果。若中标后，若违背承诺愿意无条件终止合同。

二、接到贵单位应急事件通知1小时内到贵单位办公场所现场响应。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须填写供应商名称并加盖公章，无公章承诺函无效）

